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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國家審計署審計情況的公告

2017年，中華人民共和國審計署（簡稱「國家審計署」）對中國工商銀行股份有限公司（簡
稱「本行」）2016年度資產負債損益情況進行了審計，並對有關事項進行了延伸和追溯審
計。

審計結果表明，近年來，本行堅持穩健經營，完善行業信貸政策，優化區域佈局，對接
國家重大戰略，資產總額和淨利潤實現較大增長；完善法人治理，較好地落實「三重一
大」決策制度；推動國際化發展，建立全球化服務網絡，參與「一帶一路」建設；加強全
功能銀行系統、境外綜合業務系統和綜合價值管理系統三個信息系統平台建設，提升科
技創新能力。同時，審計報告也指出本行在經營管理和廉潔從業等方面還存在一些問
題。

本行高度重視國家審計署本次審計工作。針對審計發現的問題，本行早研究、早部署、
早安排，堅持立查立改、從嚴從快、舉一反三原則，全面部署整改工作，認真制定整改
方案，積極落實整改責任，紮實有效做好整改落實工作。

截至公告日，審計指出問題的整改率達到98.01%。涉及的貸款已採取了相應的風險防範
和化解措施，風險基本可控；涉及的財務收支問題進行了相應調整；針對經營管理薄弱
環節，本行在完善相關制度、流程和系統設計基礎上，進一步規範和強化經營管理，全
面提高政策執行、風險管理和內控水平；對相關責任人按規定進行了責任追究。對於尚
在整改中的問題本行將持續加大整改力度，直至問題全部整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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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審計發現的問題不會對本行整體經營業績和已公佈的財務報表構成影響。

國家審計署對本行2016年度資產負債損益情況的審計結果請詳見國家審計署在其官方網
站公佈的相關審計結果公告。

特此公告。

中國工商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會

中國，北京
2018年6月20日

於本公告刊發日期，董事會成員包括執行董事易會滿先生、谷澍先生、張紅力先生和王敬東先生；非執行董事
程鳳朝先生、鄭福清先生、費周林先生、梅迎春女士、董軾先生和葉東海先生；獨立非執行董事柯清輝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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